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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０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４２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天城投”）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完成《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

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４

次会议审议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同日，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

３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备案无异议，并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草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等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公司授予日等相关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５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７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首期激励对象

名单及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对

象名单及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名单及

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首期激

励对象名单及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的议案》， 出具了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

单审核意见。 公司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６４

人调整为

６２

人，授予激励对象的权益总

数由

４９００

万份（股） 调整为

４８３０

万份（股）。

（二）授予的具体情况

１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２

、授予对象和数量

序

号

姓名 职位名称

股票期权 限制性股票 合计占授

予前总股

本的比例

１

张智

董 事 兼 执 行

总裁

３８０．００ ９．８３４％ ０．２９７％ ９５．００ ９．８３４％ ０．０７４％ ０．３７１％

２

石维国 副董事长

２１１．２０ ５．４６６％ ０．１６５％ ５２．８０ ５．４６６％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６％

３

李凯

董 事 兼 执 行

副总裁

１６８．８０ ４．３６９％ ０．１３２％ ４２．２０ ４．３６９％ ０．０３３％ ０．１６５％

４

吴道永

董 事 兼 执 行

副总裁

１５５．２０ ４．０１７％ ０．１２１％ ３８．８０ ４．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２％

５

林云

董 事 兼 执 行

副总裁

１５５．２０ ４．０１７％ ０．１２１％ ３８．８０ ４．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１５２％

６

何志良 财务负责人

１４０．８０ ３．６４４％ ０．１１０％ ３５．２０ ３．６４４％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８％

７

李俊 执行副总裁

１１２．００ ２．８９９％ ０．０８８％ ２８．００ ２．８９９％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９％

８

余莲萍 执行副总裁

９８．４０ ２．５４７％ ０．０７７％ ２４．６０ ２．５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６％

９

谭忠游 董事会秘书

９８．４０ ２．５４７％ ０．０７７％ ２４．６０ ２．５４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６％

１０

中层管理人员

、

核心技术

和管理人员及其他

（５３

人

）

１，９８４．００ ５１．３４６％ １．５５１％ ４９６．００ ５１．３４６％ ０．３８８％ １．９３９％

合计

３，５０４．００ ９０．６８３％ ２．７４０％ ８７６．００ ９０．６８３％ ０．６８５％ ３．４２５％

本次完成登记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在

巨潮资讯网公布的《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调整后）》一致。

３

、授予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新股。

４

、相关价格：

（

１

）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７．２８

元。

（

２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３．４６

元。

二、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完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

（二）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中天

ＪＬＣ１

。

２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０３１

。

３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股票期权权益数量详见前表。

（三）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１

、限制性股票简称：中天城投。

２

、限制性股票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４０

。

３

、本次登记的激励对象以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权益数量详见前表。

４

、授予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成都分所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３ＣＤＡ４０１２

号验资

报告，对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止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止，公司已收到激励对象

６２

人缴纳的认购限制性股票款

３０

，

３０９

，

６００．００

元，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８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大写：人民币捌佰柒拾陆万元整）。 全部以

货币资金出资。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２７８

，

８１２

，

２９２．００

元，实收资本（股

本）人民币

１

，

２７８

，

８１２

，

２９２．００

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成都分所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ＣＤＡ６００５

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止，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

民币

１

，

２８７

，

５７２

，

２９２．００

元，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１

，

２８７

，

５７２

，

２９２．００

元。

５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定向增发股份的上市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６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后股份变动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

金转

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２８，８７６ ０．０５％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０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９，３８８，８７６ ０．７３％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０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０．６８％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８，７６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６２８，８７６ ０．０５％ ０ ６２８，８７６ ０．０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７８，１８３，４１６ ９９．９５％ ０ １，２７８，１８３，４１６ ９９．２７％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７８，１８３，４１６ ９９．９５％ ０ １，２７８，１８３，４１６ ９９．２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２７８，８１２，２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 １，２８７，５７２，２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７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比例变动情况

由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１

，

２７８

，

８１２

，

２９２

股增加至

１

，

２８７

，

５７２

，

２９２

股，导致公司控股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发生变动，

实际控制人罗玉平先生因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股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

下：

控股股东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３１，０７６，２７５ ４１．５３％ ５３１，０７６，２７５ ４１．２５％

本次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８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股本由

１

，

２７８

，

８１２

，

２９２

股变更为

１

，

２８７

，

５７２

，

２９２

股，

按新股本

１

，

２８７

，

５７２

，

２９２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４０５

元。

９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１０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的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振兴东路２号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２６８号聚景苑５０２室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５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

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持股变动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

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控制的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截止本报告书签

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西藏矿业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西藏矿业 指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杭州华泰信

指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

合计减持西藏矿业股票

１４

，

７２６

，

８８４

股

，

减持比例为

５．０７％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

本权益变

动报告书

指

《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征方

设立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注册地

：

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振兴东路

２

号

公司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

万元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批发

、

零售

：

预包装食品

。

一般经营项目

：

服务

：

投资管理

，

实业投

资

；

批发

、

零售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五金交

电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

３３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１７１４５

经营期限

：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３３０１２５７７６６０３５８９

通讯地址

：

杭州市西湖大道

２６８

号聚景苑

５０２

室

二、信息披露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和地区居

留权

兼职情况

周征方 女 执行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无

周征东 男 经理 中国 杭州 否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境内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无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西藏矿业股份的目的公司需要流动资金。

二、后续持股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十二月内增加或减少西藏矿业股份的可能性。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幅度达到信息披露义务标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

格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上市规则》、《准则

１５

号》、《准则

１６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和相应的报告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数量及比例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减持西藏

矿业股票

１４

，

７２６

，

８８４

股，减持比例为

５．０７％

。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西藏矿业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股，占西藏矿业股份总额的

３．７８

％

，其中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股为非限售流通股，

０

股为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交易的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方式减持西藏矿业

１４

，

７２６

，

８８４

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６１

，

２００

股

９．６０％ １７

，

９８０

，

９３２

股

３．７８％

注：由于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３

年，西藏矿业总股本经历多次变化，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华泰信累计

减持比例（

５．０７％

）是根据每笔减持股份数占当时总股本比例累加而来。

四、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末， 信息披露义务人杭州华泰信持有的西藏矿业股份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５．６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１％

。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本公告书披露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

下：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减持股份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其他买卖西藏

矿业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事项， 也不存在中国证

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二、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周征方

日期：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身份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中和

国际城金珠二路

８

号

股票简称 西藏矿业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杭州余杭区东湖街道振

兴东路

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拨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

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合计持股数量

：２４，０６１，２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９．６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７２６，８８４

股 变动比例

：５．０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

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周征方

日期：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三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２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海门中南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共计

９

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锦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四川南充顺庆区清泉坝土地拍卖出让活

动的议案》

为落实公司既定的城市深耕的发展策略，获取优质的土地资源，公司拟参与四川南充顺庆区清泉坝

土地的拍卖出让活动。

上述土地总土地面积

２１９．６５

亩，起拍价

２９０

万元

／

亩。

因土地竞拍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同意经理层在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竞拍。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将待此次土地招拍挂结果揭晓，公司取得成交确认书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手续。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九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参加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智刚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２

人， 代表股份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７３．０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的公司五届三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公告）：

一、《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及办理相关手续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２．

律师姓名：蒋文俊、尚世鸣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有关

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蒋文俊律师和尚世鸣（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

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

验证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１．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

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２．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３．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

授权；

４．

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１．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

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２．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或合法性

发表意见。

３．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１．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告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三十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通知》”），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

以公告形式通知各股东。

２．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审议议案、股权登记日等

内容，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外，公司董事会已经公告

了本次会议相关的会议资料。

３．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中南大厦九楼会议中心召开，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由公司董事

会秘书制作了会议记录，并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签署保存。

４．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智刚先生主持，符

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１．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及相关验证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总共

２

人，代表股份数为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３．０９％

。

２．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３．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

与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会议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

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统计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经本所律师确认，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

表决股份

（

％

）

反对票 弃权票

１

关于公司拟注册和发行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及办理相关手续的议

案

８５３

，

５４４

，

１４３ １００％ ０ ０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 责 人：王 钊

经办律师：蒋文俊

经办律师：尚世鸣

二Ｏ一三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上海浦

东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举手结合通讯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 向银行借

款

８００

万欧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以下称“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是宁波华翔在德国的全资孙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以下称“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是其全资控股母公司，为

了保证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日常生产运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上述两家将向中国银行（卢森堡）有

限公司布鲁塞尔分行申请

８００

万欧元借款， 本次会议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期限为两年，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向银行借

款

６００

万欧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了保证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日常生产运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和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计划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

６００

万欧元的银行借款，本次会议同意

为上述借款提供总额不超过

６００

万欧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期限为两年，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董事会将单独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华翔”出售生产用地及在建工程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本公司在上海外冈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称上海华翔），并出资

３

，

４９３．６５

万元，购买面积为

９２．４５

亩的生产用地，截止目前该生

产用地上的厂房建设已超过总工程量的

２５％

。

为了落实公司董事会提出“轻资产，重运行效率”的公司战略，降低相关风险，本次会

议同意上海华翔向非关联方———上海腾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腾驰）出售所拥有的

上海外冈所有生产用地及在建工程， 转让价格为土地使用权

３

，

４９３．６５

万元和在建工程转

让款

１

，

８２２．３５

万元（在建工程转让款金额相当于上海华翔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总计

５

，

３１６

万元。

待上述生产厂房完工后， 上海华翔将以市场价格向上海腾驰租用全部厂房及配套设

施，作为宁波华翔的上海生产基地。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４８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以下称“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是宁波华翔在德国的全资孙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以下称“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是其全资控股母公司，为

了保证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日常生产运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上述两家企业计划分别向中国银行

（卢森堡）有限公司布鲁塞尔分行、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各申请

８００

万欧元和

６００

万欧

元的银行借款，本公司同意提供总额不超过

１

，

４００

万欧元的保证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审议通过了上述担保事项，本

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对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提供担保

７

，

６００

万欧元（欧元以

１

：

８．２０

折算，约合

６２

，

３２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４０％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是和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项目 被担保人一 被担保人二

１

被担保人名称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ＢＨ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ＧｍｂＨ

２

注册地址

Ｄｅｒ Ｓｉｔｚ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ｉｓｔ Ｇｒｕｂｅｒ

Ｓｔｒａｓｓｅ ４８， ８５５８６ Ｐｏ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ｓｔｒ．３０，９１５６０

海尔斯

布隆

，

德国

３

法定代表

Ｈａｒａｌｄ Ｓｔｕｃｋ Ｃｌｅｍｅｎｓ Ｓｔｅｆａｎ

４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欧元

５００

万欧元

５

经营范围

参股投资以及设立

、

购买和出售任何

形式的企业

，

尤其是汽车配件供应方

面的工业企业以及向关联企业提供

服务

经营轻金属铸造厂以及木材

和塑料加工

，

制造和精加工塑

料制品及承担工业代理

６

与宁波华翔关系 为宁波华翔全资子公司 为宁波华翔全资孙公司

７

最新财务情况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总资产

：５５，４９６．４２

总负债

：１９，６０１．１６

净资产

：３５，８９５．２６

总资产

：９４，４７０．９８

总负债

：６１，１４９．９４

净资产

：３３，３２１．０５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期限：

２

年

３

、担保金额：

１

，

４００

万欧元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本次为全资公司———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提供担保，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和公司《重大事项处置权限暂行办法》的规定。 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和孙公

司，因此，公司第四届三十三次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同意本公司为上

述两家企业提供担保。

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资产负债率为

６４．７３％

、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负债

率为

３５．３２％

； 本次为

ＮＢＨＸ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和

ＮＢＨＸ Ｔｒｉｍ

担保的

１

，

４００

万欧元不超过宁波

华翔净资产的

１０％

； 连续

１２

个月内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不超过总资产的

５０％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７

，

６００

万欧元，在上述担保合同下，发生

的借款金额累计为

３

，

２５０

万欧元和

１

，

０００

万美元。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另外第三方

提供任何对外担保。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上述对外担保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司只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的规定。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担保，履行了相应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之日，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７

，

６００

万欧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３．４０％

。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除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为另外第三方提供任何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４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传真

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９

月

２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发出会议表决票

９

份，实际收到董事表决回函

９

份，公司董事全部出席会议。 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宋甲晶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详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４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５

人，实际出席监事

５

人。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学法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必要、

合理和稳健的。 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４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１．

变更原因：为使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更加合理和规范，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

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对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方法进行变更。

２．

变更内容：

将“单项金额

１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认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将对正常

经营的其他关联方应收款项“按

３％

计提坏账准备”，变更为“按账龄法计提坏账准备”。 变

更前后具体内容如下：

（

１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估计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

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

备。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

项通过对应收款项进行账龄分析，并结合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情况确定

应收款项的可回收金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

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外，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按以下提取比例计提坏账

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３ ３

１－２

年

（

含

２

年

）

５ ５

２－３

年

（

含

３

年

）

２０ ２０

３－４

年

（

含

４

年

）

５０ ５０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对应收内部关联方往来、备用金、押金、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对正常经营的其他

关联方应收款项按

３％

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

２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估计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本公司将单项金额

１５００

万

元以上的应收款项认定为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

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本公司对于单项金额不重大但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后该组合的风险较大的应收款

项通过对应收款项进行账龄分析，并结合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及现金流量情况确定

应收款项的可回收金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

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应收款项（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应收款项），包括在

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应收款项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

除已单独计提减值准备的应收款项外，经公司董事会决议按以下提取比例计提坏账

准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３ ３

１－２

年

（

含

２

年

）

５ ５

２－３

年

（

含

３

年

）

２０ ２０

３－４

年

（

含

４

年

）

５０ ５０

４

年以上

１００ １００

对应收内部关联方往来、备用金、押金、保证金不计提坏账准备。

对于其他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根据其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坏账准备。

３．

变更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

４．

审批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３

号———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会计估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所有者权益、净利润的影响比例不超过

５０％

，根据相

关规定，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能提

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财

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相关的规定，公

司对上述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不涉及公司业务范围，无需追溯调整，对公

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减

少公司

２０１３

年利润总额约

３

，

４００

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

董事会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

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后的会

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必要、

合理和稳健的。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９９

证券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青岛双星（

０００５９９

）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连续两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经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自查后确认：

１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２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３．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７

日披露了公司董事会六届二十五次（临时）会

议通过的 《关于公司相关子公司启动搬迁工作的议案》（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０１９

）。公司将就搬迁具体事项与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洽

谈，形成相关协议，履行法定审批程序。

３．２

、近日，网络传闻本公司股票为“青岛东方影都”概念股。 经核实，本公

司与“青岛东方影都”无任何关联。

３．３

、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有其它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

４

、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信息；

５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

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

充之处。

四、本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１

、本公司通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２

、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经营业绩未达到需要进行业绩预告的情

形。

３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４７

证券名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３４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期货大厦

Ａ

座

３６

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列表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

人

）

５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２２

，

６９８

，

９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１．５３％

（三）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代

威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６

人，出席

５

人， 王时中先生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出席，授权委

托独立董事傅鸿建先生审议全部议题；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４

人，监事会主

席杨建先生因退休未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一

关于公司增补王薇女士担任董

事的议案

１２２，６９８，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二

关于聘任臧立先生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议案

１２２，６９８，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１２２，６９８，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法律顾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包敬欣律师、 马男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